
附件一：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能力星级测评分值计算表

编号 内容
填报
格式

对应
分值

打分

适配

1 党的工作 50

1.1 企业已经成立党组织 有/无 30
相应

分值

1.2
企业党组织积极参与行业党建活动，如入选 “一支部一

实事” 案例，或获得行业相关党组织荣誉（二年内）
有/无 20

相应

分值

2 人员情况 150

2.1.1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在 20 人及以上
人数

（人）

30
取最大

分值
2.1.2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在 11-19 人的 20

2.1.3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在 2-10 人的 10

2.2 工程、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是/否 10
相应

分值

2.3.1
在编员工中大专学历以上员工占企业比例在 50%（含）以

上的
占比数

（%）

20

取最大

分值2.3.2
在编员工中大专学历以上员工占企业比例达 20%（含）

-50%的
10

2.3.3 在编员工中大专学历以上员工占企业比例达 20%以下的 5

2.4 积极组织在职人员参加物学网等线上职业教育培训 有/无 10
相应

分值

2.5.1
中级及以上物业经理数占本市项目总数比例超过 50%

（含）

占比数

（%）

40

取最大

分值
2.5.2

中级以上项目经理数占本市项目总数比例超过 20%（含）

-50%
30

2.5.3
中级以上物业经理人数占本市项目总数比例 20%以下，或

初级物业经理人数占本市项目总数比例超过 30%（含）
20

2.6.1 全国级先进个人、班组（五年内） 有/无 40

取最大

分值

2.6.2 省、直辖市级先进个人、班组（二年内） 有/无 30

2.6.3 省、直辖市级相关部门先进个人、班组（二年内） 有/无 20

2.6.4

上海市建设系统立功竞赛先进个人、班组 / 上海市十佳

项目经理、最美物业人标兵（物业服务之星）/上海物业

工匠（二年内）

有/无 15

2.6.5

上海市物业管理优秀项目经理、最美物业人（物业服务

之星） /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、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

先进个人 / 上海市物业管理优秀服务能手 / 上海市物

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技术能手（二年内）

有/无 10

3 财务状况 150

3.1.1
营业总收入在 22000 万元以上，每增加 1000 万元加 1分，

以此类推。最高 100 分。

（万元）

100

取最大

分值3.1.2
营业总收入 10000 万元-22000 万元，10000 万元起每增

加 600 万元加 1 分，以此类推。最高 90 分。
90

3.1.3 营业总收入 5500 万元-10000 万元，5500 万元起每增加 70



编号 内容
填报
格式

对应
分值

打分

适配

225 万元加 1 分，以此类推。最高 70 分。

3.1.4
营业总收入2000万元-5500万元，2000万元起每增加140

万元加 1 分，以此类推。最高 50 分。
50

3.1.5
营业总收入 500 万元-2000 万元，500 万元起每增加 100

万元加 1 分，以此类推。最高 25 分。
25

3.1.6 营业总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下 10

3.2.1
净利润率在 3%以上的，3%起每增加 0.2%加 1 分，以此类

推。最高 50 分。
利润率

（%）

50

取最大

分值3.2.2
净利润率在 1%（含）-3%的，1%起每增加 0.1%加 1 分，

以此类推。最高 30 分。
30

3.2.3 净利润率在 1%以下的（利润率低于、等于 0不给分） 10

4 管理规模（以物业全委合同建筑面积为准） 190

4.1.1
管理面积在 2000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，每增加 100 万平米

加 1 分，以此类推。最高 70 分。

（万平

方米）

70

取最大

分值

4.1.2
管理面积在 800 万平方米-2000 万平方米，800 万平方米

起每增加 60 万平米加 1 分，以此类推。最高 50 分。
50

4.1.3
管理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-800 万平方米，200 万平方米

起每增加 30 万平米加 1 分，以此类推。最高 30 分。
30

4.1.4
管理面积在 100 万平方米-200 万平方米，100 万平方米

起每增加 10 万平米加 1 分，以此类推。最高 20 分。
20

4.1.5 管理面积在 100 万平方米以下的 10

4.2 管理项目每 1 项折合 1 分，最高 60 分 （项） 60
相应

分值

4.3
上海市优秀示范项目（有效期内）每 1 项折合 20 分，最

高 60 分
（项） 60

相应

分值

5 合同续签 50

5.1 企业物业服务合同总体续签率在 90%以上的

续签率

（%）

50

取最大

分值

5.2 企业物业服务合同总体续签率 81%-90% 40

5.3 企业物业服务合同总体续签率 71%-80% 30

5.4 企业物业服务合同总体续签率 51%-70% 20

5.5 企业物业服务合同总体续签率低于 50%及以下的 10

6 诚信参与 80

6.1 获得诚信承诺 AAA 企业称号 有/无 80

取最大

分值

6.2 获得诚信承诺 AA 企业称号 有/无 70

6.3 获得诚信承诺 A 企业称号 有/无 60

6.4 获得诚信承诺企业称号 有/无 40

7 企业荣誉 70

7.1 全国级先进集体（五年内） 有/无 70

取最大

分值
7.2

市级相关部门先进集体，如“市文明单位”、“工人先

锋号”、“上海品牌”等（三年内）
有/无 60

7.3 上海市建设系统立功竞赛先进集体、或成立“劳模工作 有/无 50



编号 内容
填报
格式

对应
分值

打分

适配

室”、“大师工作室”（三年内）

7.4
中国物业管理协会、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优秀会员

单位（三年内）
有/无 40

7.5 企业获得其他市级集体荣誉的（三年内） 有/无 30

8 市场监管 100

8.1.1 税务信用 A 级
A 或 B

50
取最大

8.1.2 税务信用 B 级 40

8.2.1
已建立完整的服务管理体系，通过质量、环境、职业与

健康安全体系外部认证
是/否 50

取最大

分值8.2.2 已建立完整的服务管理体系，通过质量体系外部认证 是/否 40

8.2.3 已建立完整的企业内部管理体系 是/否 30

9 社会责任 110

9.1 参与捐赠、助学、援疆、援边等公益活动的（当年） 有/无 20
相应

分值

9.2.1
纳税总额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，每增加 30 万元加 1 分，

以此类推，最高 90 分

（万元）

90

取最大

分值

9.2.2
纳税总额在 500-1000 万元的，每增加 20 万元加 1 分，

以此类推，最高 75 分
75

9.2.3
纳税总额在 200-500 万元的，每增加 15 万元加 1 分，以

此类推，最高 50 分
50

9.2.4
纳税总额在 50-200 万元的，每增加 15 万元加 1 分，以

此类推，最高 30 分
30

9.2.5 纳税总额低于 50 万元且正常缴纳的 20

10 行业参与 50

10.1.1
三年内参与上海市级、中物协层面标准（课题）制订、

研究的
是/否 50

取最大

分值

10.1.2 三年内参与上海物协行业标准制订、研究的 是/否 40

10.1.3.1
两年内参与上海物协评审立项的年度课题研究并获得优

秀课题评定的
是/否 30

10.1.3.2
两年内参与上海物协立项的年度课题研究并通过年终评

审的
是/否 15

合计 1000



附件二：

2026 年度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能力星级测评申报表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
企业负责人签字： 申报日期：

党的工作

企业已经成立党组织，并正常开展党的工作 是 否

企业荣誉（国家级 5 年内、上海市级 3 年内）

荣誉名称 荣誉级别 获得年月

人员情况

中级以上职称

人员数（个）

大专学历以上员工占

企业在编员工比例（%）

组织在职人员参加行业教育培训，定期开展物学网等

线上教育培训的
是 否

班组/个人荣誉（国家级 5 年内、上海市级 2 年内）

荣誉名称 荣誉级别 获得年月

财务状况

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利润总额（万元）

利润率（%） 纳税总额（万元）

管理规模

管理面积

（万平米）
管理项目数（个）

其他指标

物业服务合同总

体续签率（%）

有效期内上海市优

秀示范项目数（个）

税务信用级别
诚信承诺

企业称号

备注：如发现有虚报瞒报的情况，在本次星级测评、综合百强申报中不予评定、公布。



附件三：

《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》（图样）




